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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本文首先你应熟悉 C++中的构造函数，基本的类的声明及怎样初始化类，关于这些问题，请参看本人所作的《C++
构造函数,复制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详细的介绍。
本文分两部分即继承和虚函数与多态性，本文第一部分详细讲解了继承时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问题，父类与子类的
同名变量和函数问题，最后介绍了多重继承与虚基类。本文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虚函数与多态性的问题，因此学习虚函
数的基础是继承，因此在学习虚函数前应学好继承。本文详细易懂，内容全面，是学习C++的不错的资料。
本文内容完全属于个人见解与参考文现的作者无关，其中难免有误解之处，望指出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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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继承(基类，父类，超类)，派生类，子类

一：继承中的访问权限关系。
１．基类，父类，超类是指被继承的类，派生类，子类是指继承于基类的类．
２．在C++中使用：冒号表示继承，如 class A:public B；表示派生类Ａ从基类Ｂ继承而来
３．派生类包含基类的所有成员，而且还包括自已特有的成员，派生类和派生类对象访问基类中的成员就像访问自已的
成员一样，可以直接使用，不需加任何操作符，但派生类仍然无法访问基类中的私有成员．

４．在Ｃ++中派生类可以同时从多个基类继承，Java不充许这种多重继承，当继承多个基类时，使用逗号将基类隔开．
５．基类访问控制符，class A:public B基类以公有方式被继承，A:private B基类以私有方式被继承，A:protected B基类以
受保护方式被继承，如果没有访问控制符则默认为私有继承。

6． protected受保护的访问权限：使用 protected保护权限表明这个成员是私有的，但在派生类中可以访问基类中的受保
护成员。派生类的对象就不能访问受保护的成员了。

7． 如果基类以 public 公有方式被继承，则基类的所有公有成员都会成为派生类的公有成员．受保护的基类成员成为派
生类的受保护成员

７．如果基类以 private私有被继承，则基类的所有公有成员都会成为派生类的私有成员．基类的受保护成员成为派生类
的私有成员．

８．如果基类以 protected受保护方式被继承，那么基类的所有公有和受保护成员都会变成派生类的受保护成员．
９．不管基类以何种方式被继承，基类的私有成员，仍然保有其私有性，被派生的子类不能访问基类的私有成员．

例：继承中的访问权限关系
class A {int a; protected:int b; public:int c; A(){a=b=c=1;} };

//类B以公有方式从基类A继承
class B:public A

{public: int d;

B(){//a=2; //错误，不能访问基类中的私有成员

b=2;   //正确，可以在类中访问基类中的受保护成员，但类的对象不能访问，基类中的受保护成员b在类B中仍然是受保护成员

c=d=2;} }; //基类中的公有成员c在类B中仍然是公有成员

//以受保护和私有方式从基类A继承。
class C:protected A {public: int e; C(){//a=3; //错误，不能访问基类中的私有成员

b=c=e=3; }};//这里基类受保护成员b和公有成员c都成为类C中的受保护成员。

class D:private A {public: D(){b=c=4;} };//基类中的公有和受保护成员都成为了类D中的私有成员。

//验证受保护和私有方式继承的访问权限。

class C1:public C

{public: C1(){b=c=e=4;} };//正确;类A中的成员b和c在类C中是以受保护方式被继承的，b和c都成为了类C中的受保护成员。

class D1:public D

{public:D1(){//b=5; //错误，在A中受保护的成员b在类D中是以私有方式继承的，这样b就成为了类D中的私有成员，所以无法访问。



//c=5; //错误，在A中公有的成员c在类D中是以私有方式继承的，这样c就成为了类D中的私有成员，所以无法访问。} };

int main()

{A m1; B m2; C m3; D m4;

//cout<<m1.b<<m2.b<<m3.b<<m4.b;  //错误；不能用类的对象访问受保护的成员，只有在类中才能访问。

cout<<m1.c; cout<<m2.c;

//cout<<m3.c; //错误，类C是以受保护的方式从A继承的，基类中的变量c在类C中就是受保护的，所以类的对象不能访问

//cout<<m4.c; //错误，类C是以私有的方式从A继承的，基类中的变量c在类C中就是私有的，所以类的对象不能访问 }

二：覆盖和隐藏基类成员变量或成员函数。
1． 基类的成员变量或函数被覆盖：如果派生类覆盖了基类中的成员函数或成员变量，则当派生类的对象调用该函数或
变量时是调用的派生类中的版本，当用基类对象调用该函数或变量时是调用的基类中的版本。

2． 隐藏基类成员函数的情况：如果在派生类中定义了一个与基类同名的函数，不管这个函数的参数列表是不是与基类
中的函数相同，则这个同名的函数就会把基类中的所有这个同名的函数的所有重载版本都隐藏了，这时并不是在派
生类中重载基类的同名成员函数，而是隐藏，比如类A中有函数 f(int i,intj)和 f(int i)两个版本，当在从A派生出的类
B中定义了基类的 f()函数版本时，这时基类中的 f(int i)和 f(int i,int j)就被隐藏了，也就是说由类B创建的对象比如
为m，不能直接访问类A中的 f(int i)版本，即使用语句m.f(2)时会发生错误。

3． 怎样使用派生类的对象访问基类中被派生类覆盖或隐藏了的函数或变量：
3.1． 方法 1 使用作用域运算符：：，在使用对象调用基类中的函数或变量时使用作用域运算符即语句 m.A::f(2)，这

时就能访问基类中的函数或变量版本。注意，访问基类中被派生类覆盖了的成员变量只能用这种方法
3.2． 方法 2使用 using：该方法只适用于被隐藏或覆盖的基类函数，在派生类的类定义中使用语句 using把基类的

名字包含进来，比如 using A::f；就是将基类中的函数 f()的所有重载版本包含进来，重载版本被包含到子类之
后，这些重载的函数版本就相当于是子类的一部分，这时就可以用派生类的对象直接调用被派生类隐藏了的
基类版本，比如 m.f(2)，但是使用这种语句还是没法调用基类在派生类中被覆盖了的基类的函数，比如 m.f()
调用的是派生类中定义的函数 f，要调用被覆盖的基类中的版本要使用语句m.A::f()才行。

4． 在派生类的函数中调用基类中的成员变量和函数的方法：就是在函数中使用的被派生类覆盖的基类成员变量或函数
前用作域解析符加上基类的类名，即 a::f()就是在派生类的函数中调用基类中被派生类覆盖了的函数 f()的方法。

5． 派生类以私有方式被继承时改变基类中的公有成员为公有的方法：
5.1．使用：：作用域运算符，不提倡用这种方法，在派生类的 public 后面用作用域运算符把基类的 公有成员包函进

来，这样基类的成员就会成为派生类中的公有成员了，注意如果是函数的 话后面不能加括号，如A：：f；如果
f是函数的话不能有括号。

5.2．使用 using语句，现在一般用这种方法，也是在派生类的 public使用 using把基类成员包函进来，如 using A::f。
例：隐藏或覆盖基类中的成员，使用：：作用域运算符访问
class A {int a; protected:int b; public:int c,d; void f(int i){cout<<"class A"<<"\n";} A(){a=b=c=d=1;} };

class B:public A {public:int d;  //覆盖基类中的成员变量d。

B(){b=c=d=2;  //这里是给子类B中的成员变量d赋值，而不是基类中的d

A::d=3; } //给基类中被覆盖的成员d赋值，注意在类中访问的被覆盖成员的方式。

void f(){cout<<"class B"<<"\n";//在子类中重定义基类中的同名函数，虽然参数列表不一样，但同样会隐藏基类中的同名函数

A::f(1);   //在函数中调用基类中被隐藏了的同名函数的方法，使用作用域解析运算符。

//f(1);  //错误，因为基类中的函数被子类中的同名函数隐藏了，在这里子类不知道有一个带参数的函数f。} };

int main()

{B m; cout<<m.d<<"\n";    //输出子类中的成员变量d的值，注意派生类中覆盖了基类成员d.

cout<<m.A::d<<"\n"; //输出基类中的成员变量d的值，注意这是使用对象访问被覆盖的基类成员的方式

m.f();            //调用子类中的不带参数的函数f。

//m.f(2);  //错误，因为基类中的带一个参数的函数f被子类中的同名函数隐藏掉了，不能这样访问，须用作用域解析运算符来访问。

m.A::f(1); }  //使用子类对象访问基类中被隐藏的函数的方法。

例：使用 using 语句以便访问基类中被隐藏的函数
class A{int a; protected:int b; public:int c,d; void f(){cout<<"Amoren"<<"\n";}

void f(int i){cout<<"class A"<<"\n";} A(){a=b=c=d=1;} };

class B:public A {public:int d;  //覆盖基类中的成员变量d。

B(){b=c=d=2;  //这里是给类B中的成员变量d赋值，而不是基类中的d

A::d=3; } //给基类中被覆盖的成员d赋值，注意在类中访问的被覆盖成员的方式。

using A::f;  //使用语句using把类A中的函数f包含进来，以便以后可以直接访问基类被隐藏了的函数，注意函数f没有括号

void f(){cout<<"class B"<<"\n";//在子类中覆盖基类中的同名函数，注意这里是覆盖，同时会隐藏基类中的其他同名重载函数

f(1);  //正确，因为使用了using语句，所以可以在类中直接使用基类中f函数的重载版本。

A::f(2) ;//正确，虽然使用了using语句，但同样可以按这种方法访问基类中的函数。

A ma; 

ma.f(); //正确，在子类中创建的基类对象，可以直接用对象名调用基类中被子类覆盖或隐藏了的函数，因为这时不会出现二义性。

ma.f(1);} //正确，在子类中创建的基类对象，可以直接用对象名调用基类中被子类覆盖或隐藏了的函数，因为这时不会出现二义性。

void g(){cout<<"this g"<<"\n";  f();  //正确，但该语句访问的是子类中的不带参数函数f，虽然在类中使用了using语句，但直接调用

被子类覆盖了的基类函数时不能使用这种方法

A::f();  }};//正确，调用被子类覆盖了的基类中的函数f，注意，虽然使用了using但要访问被子类覆盖了的函数，只能这样访问。

int main()

{B m; m.f();   //调用子类中的不带参数的函数，这里不会调用基类中的不带参数的被覆盖的函数f。

m.A::f(); //调用基类中被子类覆盖了的函数f，虽然子类使用了using语句，但要访问基类中被覆盖的方法只能像这样使用。



m.f(1);  //调用基类重载的f函数，注意这里可以不用::运算符，因为在子类中使用了using，只要子类没有覆盖基类中的方法，都可以这

样直接调用。

m.A::f(2); } //当然，使用了using后，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例：派生类以私有方式被继承时改变基类中的公有成员为公有的方法
class A {public: int a,b; void f(){cout<<"f"<<"\n";} void g(){cout<<"g"<<"\n";} };

class B:private A

{public: A::f; A::a; //使用::运算符使基类中的成员成为公有的。注意函数名后不能有括号。

using A::g; }; //使用using语句使基类中的成员函数g成为类B中的公有成员，注意函数名后不能有括号。

int main()

{ B m;

//m.b=1;  //错误，因为类B是以私有方式继承的，类A中的成员在类B中是私有的，这里不能访问私有成员。

m.f(); m.g(); m.a=1;}

三：继承时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问题
1． 在继承中，基类的构造函数构建对象的基类部分，派生类的构造函数构建对象的派生类部分。
2． 当创建派生类对象时 先用派生类的构造函数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构建基类，然后再执行派生类构造函数构造派生类。
即先构造基类再构造派生类的顺序。执行析构函数的顺序与此相反。

3． 调用基类带参数的构造函数的方法：在派生类的构造函数中使用初始化列表的形式就可以调用基类带参数的构造函
数初始化基类成员，如B():A(int i){}，类B是类A的派生类。

4．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的方法为：
4.1  如果派生类没有显示用初始化列表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时，这时就会用派生类的 构造函数调用基类的默认构造

函数，构造完基类后，才会执行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函数体，以保证先执行基类构造函数再执行派生类构造函数
的顺序，如果基类没有默认构造函数就会出错。

4.2  如果派生类用显示的初始化列表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时，这时就会检测派生类的初始化列表，当检测到显示调
用基类的构造函数时，就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构造基类，然后再构造派生类，以保证先执行基类构造函数再执
行派生类构造函数的顺序，如果基类没有定义派生类 构造函数初始化列表调用的构造函数版本就会出错。

6． 如果在基类中没有定义 默认构造函数，但定义了其他构造函数版本，这时派生类中定义了 几个构造函数的不同版本，
这时只要派生类有一个 构造函数没有显示调用基类中定义的构造函数版本就会发生错误，因为编译器会首先检查派
生类构造函数调用基类构造函数的匹配情况，如果发现不匹配就会出错，即使没有创建任何类的对象都会出错，而
不管这个派生类的对象有没有调用派生类的这个 构造函数。比如：基类有一个构造函数版本A(int i)而没有定义默认
构造函数，派生类B，有这几个版本的构造函数B():A(4){}，B(int i):A(5){}，再有语句B(int i, int j){}没有显示调用
基类定义的构造函数而是调用基类的默认构造函数，如果创建了B m和语句B m(1)时都会提示没有可用的基类默认
构造函数可用的错误，虽然这时类B的对象m没有调用派生类B的带有两个形参的构造函数，但同样会出错。

7． 同样的道理，如果基类中定义了 默认构造函数，却没有其他版本的构造函数，而这时派生类却显示调用了基类构造
函数的其他版本，这时就会出错，不管你有没有创建类的对象，因为编译器会先在创建对象前就检查构造函数的匹
配问题。

8． 派生类只能初始化他的直接基类。比如类C是类B的子类，而类B又是类A的子类，这时 class C:public B{public: 
B():A(){} };将会出错，该语句试图显示调用类B的基类类A的构造函数，这时会出现类A不是类C的基类的错误。

9． 继承中的复制构造函数和构造函数一样，基类的复制构造函数复制基类部分，派生类的复制构造函数复制派生类部
分。

10．派生类复制构造函数调用基类复制构造函数的方法为：A(const A& m):B(m){}其中B是基类，A是派生类。
11．如果在派生类中定义了 复制构造函数而没有用初始化列表显示调用基类的复制构造函数，这时不管基类是否定义了
复制构造函数，这时出现派生类对象的复制初始化情况时就将调用基类中的默认构造函数初始化基类的成员变量，
注意是默认构造函数不是默认复制构造函数，如果基类没有默认构造函数就会出错。也就是说派生类的 复制构造函
数的默认隐藏形式是B(const B& j):A(){}这里B是A的派生类，也就是说如果不显示用初始化列表形式调用基类的
复制构告函数时，默认情况下是用初始化列表的形式调用的是基类的默认构造函数。

12．当在派生类中定义了 复制构造函数且显示调用了基类的复制构造函数，而基类却没有定义基类的复制构造函数时，
这时出现派生类对象的复制初始化情况就将调用基类中的默认复制构造函数初始化基类部分，调用派生类的复制构
造函数初始化派生类部分，因为复制构造函数只有一种形式，即A(const A& m){}，比如当出现调用时A(const A& 
m):B(m){}如果这时基类B没有定义复制构造函数，则该语句将会调用派生类A的默认复制构造函数。

12．如果基类定义了复制构造函数，而派生类没有定义时，则会调用基类的复制构造函数初始化基类部分，调用派生类
的默认复制构造函数初始化派生类部分。

例：基类不定义默认构造函数，派生类不定义复制构造函数而基类定义复制构造函数的情形。
//类A不定义默认构造函数

class A {public: int a,a1; A(int i){a=a1=11;cout<<"goucaoA1"<<"\n";} A(const AEFGHIJKLMFJNKLMOPQRSS"fugouA"<<"\n";}

TUVHIOPQRSS"hahaA"<<"\n";} };

//类B不定义复制构造函数

class B:public A

{public: int b,b1;

//B(){b=b1=2; cout<<"goucaoB"<<"\n";}    //错误，此语句会调用基类中的默认构造函数，而基类没有默认构造函数。



//B(int i,int_HI`K`NKaMbFFcc错误，同上，此语句没有显示调用基类构造函数，就会调用基类的默认构造函数，而这时基类没有默认构造

函数。

B(int i):A(2){b=b1=3;cout<<"goucaoB1"<<"\n";} jkVHIOPQRSS"hahaB"<<"\n";}};//显示调用基类带一个形参的构造函数，注意语法

int main()

{ B m(rHMFFOPQRS<m.a<<m.b<<"\n"; //输出113

B m1(m);  cout<<m1.a<<m1.b;} //输出43，注意，此语句将调用基类定义的复制构造函数，然后调用派生类的默认复制构造函数。

例：派生类B使用默认的B(const B& K):A(){}形式，而不使用初始化列表显示调用基类A中的复制构造函

数的情况
class A

{public: int a,a1; A(){a=a1=2;cout<<"goucaoA"<<"\n";} A(int i){a=a1=11;cout<<"goucaoA1"<<"\n";}

A(const AxFGHIJKLMFJNKLMOPQRSS"fugouA"<<"\n";} yUVHIOPQRSS"hahaA"<<"\n";} };

//类中B不使用初始化列表调用基类中的复制构造函数的情况
class B:public A

{public: int b,b1; B(){b=b1=2; cout<<"goucaoB"<<"\n";}   

//B(int i,intzH{UVL|LHI`K`NKaMbFFcc错误，调用了基类没有定义的带两个参数的构造函数。

B(int i):A(2){b=b1=3;cout<<"goucaoB1"<<"\n";}

B(const B�F�HI`K`NK�MOPQRSS"fugouB"<<"\n";} //注意，这里没有显示调用基类的复制构造函数，而是用默认的B(const B�F�H{UVHIb的

形式调用的基类中的默认构造函数，注意是默认构造函数而不是默认复制构造函数。

�kVHIOPQRSS"hahaB"<<"\n";}};

int main()

{ B m(�HMFFOPQRSS��JSS��`SS"\n";// 输出113。

B m1(m); cout<<m1.a<<m1.b;}//输出 25，注意此语句将调用基类的默认构造函数将基类中的成员初始化为，再调用派生类的复制构造函

数将类 B中的成员 b初始化为。

14.1.6 多重继承与虚基类
1． C++允许一个派生类从多个基类继承，这种继承方式称为多重继承，当从多个基类继承时每个基类之间用逗号隔开，
比如 class A:public B, public C{}就表示派生类A从基类B和C继承而来。

2． 多重继承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多重继承中初始化的次序是按继承的次序来调用构造函数的而不是按初始化列表
的次序，比如有 class A:public B, public C{}那么在定义类A的对象A m时将首先由类A的构造函数调用类B的构造
函数初始化B，然后调用类C的构造函数初始化C，最后再初始化对象A，这与在类A中的初始化列表次序无关。

3． 多重继承中的二义性问题：
3.1． 成员名重复：比如类A从类B和C继承而来，而类B和C中都包含有一个名字为 f的成员函数，这时派生类

A创建一个对象，比如A m; 语句m.f()将调用类B中的 f函数呢还是类C中的 f函数呢？
3.2． 多个基类副本：比如类C和B都从类D继承而来，这时 class A:public B, public C{}类A从类C和类B同时继

承而来，这时类A中就有两个类D的副本，一个是由类B继承而来的，一个是由类C继承而来的，当类A的
对象比如A m;要访问类D中的成员函数 f时，语句m.f()就会出现二义性，这个 f函数是调用的类B继承来的
f还是访问类C继承来的函数 f呢。

3.3． 在第 2种情况下还有种情况，语句 classA:public B,public C{}，因为类A首先使用类B的构造函数调用共同基
类D的构造函数构造第一个类D的副本，然后再使用类C的构造函数调用共同基类D的构造函数构造第二个
类D的副本。类A的对象m总共有两个共享基类D的副本，这时如果类D中有一个公共成员变量d，则语句
m.B::d和 m.D::d都是访问的同一变量，类 B和类 D都共享同一个副本，既如果有语句 m.D::d=3则 m.B::d也
将是 3。这时m.C::d的值不受影响而是原来的值。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类A的对象m总共只有两个类D的
副本，所以类 A的对象 m就会从 A继承来的两个直接基类 B和 C中，把从共同基类D中最先构造的第一个
副本作为类A的副本，即类B构造的D的副本。因为 class A:public B,public C{}最先使用B的构造函数调用共
同基类类D创造D的第一个副本，所以类B和类D共享同一个副本。

3.4． 解决方法：对于第 1 和第 2 种情况都可以使用作用域运算符：：来限定要访问的类名来解决二义性。但对于第
二种情况一般不允许出现两个基类的副本，这时可以使用虚基类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定义了虚基类，就只会
有一个基类的副本。

例：多重继承及其二义性
class A {public:int a; A(int i){a=i;cout<<"A";}}; //共同的基类A

class B:public A {public: int b; B():A(4){cout<<"B";}};

class C:public A{public: int c; C():A(5){cout<<"C";}};

class D:public B,public C

{public: int d;D():C(),B(){cout<<"D";}}; //先调用类B的构造函数而不会先调用类C的构造函数，初始化的顺序与初始化列表顺序无关

int main()

{D m;  //输出ABACD，调用构造函数的顺序为类ABACD，注意这里构造了两个类A的副本，调用了两次类A的构造函数

// m.a=1; //错误，出现二义性语句，因为类D的对象m有两个公共基类A的副本，这里不知道是调用由类B继承来的A的副本还是由类C继承

来的A的副本

m.B::a=1;cout<<m.B::a; //输出1。

m.A::a=3; cout<<m.B::a<<m.A::a;//输出33，类B和类A共享相同的副本，调用类A中的a和类B继承来的a是一样的，因此最后a的值为3。

m.C::a=2;  cout<<m.C::a;} //输出 2，类 C和类 A类 B的副本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副本，因此，这里不会改变类 B 和类 A的副本中的 a 的值。

4． 虚基类：方法是使用 virtual关见字，比如 class B:public virtual D{}，class C:virtual public D{}注意关见字virtual的次
序不关紧要。类 B和类 C以虚基类的方式从类D继承，这样的话从类B和类 C同时继承的类时就会只创见一个类



D的副本，比如 class A:public B, public C{}这时类A的对象就只会有一个类D的副本，类A类B类C类D四个类
都共享一个类D的副本，比如类 D有一个公有成员变量d，则 m.d和 m.A::d，m.B::d，m.C::d，m.D::d都将访问的
是同一个变量。这样类A的对象调用类D中的成员时就不会出 现二义性了。

5． 虚基类的构造函数：比如 class B:public virtual D{}；class C:virtual public D{}; class A:public B,public C{}；这时当创
建类A的对象A m时初始化虚基类D将会使用类A的构造函数直接调用虚基类的构造函数初始化虚基类部分，而
不会使用类B或者类C的构造函数调用虚基类的构造函数初始化虚基类部分，这样就保证了只有一个虚基类的副本。
但是当创建一个类B和类C的对象时仍然会使用类B和类C中的构造函数调用虚基类的构造函数初始化虚基类。

例：虚基类及其构造函数
class A {public:int a; A(){cout<<"moA"<<"\n";} A(int i){a=i;cout<<"A";} };

class B:public virtual A {public: int b; B(int i):A(4){cout<<"B";} }; //以虚基类的方式继承

class C:public virtual A {public: int c; C():A(5){cout<<"C";} };

class D:public B, public C {public: int d; D():A(4),C(),B(2){cout<<"D";}};

//因为类D是虚基类，所以类D会直接调用虚基类的构告函数构造虚基类部分，而不会使用类B或者类C的构造函数来调用虚基类的构造函数初

始化虚基类部分。要调用虚基类中的带参数的构造函数必须在这里显示调用，如果不显示调用就将调用虚基类的默认构造函数。

int main()

{D m;  //输出ABCD，注意这里没有重复的基类副本A。

C m1;  //输出AC，虽然D是虚基类，但当创建类C的对象时仍然会使用类C的构造函数调用虚基类的构造函数初始化虚基类部分。

cout<<m.a;  //输出4，因为使用了虚基类所以这里就不存在二义性问题。

m.B::a=1;

cout<<m.a<<m.A::a<<m.B::a<<m.C::a;} //输出 1111，类 A，类 B，类 C，类 D共享的是同一个虚基类的副本，所以这里输出四个 1。

15 虚函数(virtual关见字)和多态性

一：继承中的指针问题。

1． 指向基类的指针可以指向派生类对象，当基类指针指向派生类对象时，这种指针只能访问派生对象从基类继承而来
的那些成员，不能访问子类特有的元素，除非应用强类型转换，例如有基类Ｂ和从Ｂ派生的子类Ｄ，则 B *p;D dd; 
p=&dd;是可以的，指针 p只能访问从基类派生而来的成员，不能访问派生类Ｄ特有的成员．因为基类不知道派生类
中的这些成员。

2． 不能使派生类指针指向基类对象．
3． 如果派生类中覆盖了基类中的成员变量或函数，则当声明一个基类指针指向派生类对象时，这个基类指针只能访问
基类中的成员变量或函数。例如：基类B和派生类D都定义了函数 f，则B *p; D m; p=&m; m.f()将调用基类中的函
数 f()而不会调用派生类中的函数 f()。

4． 如果基类指针指向派生类对象，则当对其进行增减运算时，它将指向它所认为的基类的下一个对象，而不会指向派
生类的下一个对象，因此，应该认为对这种指针进行的增减操作是无效的．

二：虚函数

1． 为什么要使用虚函数：正如上面第 1和 3点所讲的，当声明一个基类指针指向派生类对象时，这个基类指针只能访
问基类中的成员函数，不能访问派生类中 特有的成员变量或函数。如果使用虚函数就能使这个指向派生类对象的基

类指针访问派生类中的成员函数，而不是基类中的成员函数，基于这一点派生类中的这个成员函数就必须和基类中

的虚函数的形式完全相同，不然基类指针就找不到派生类中的这个成员函数。使用虚函数就实现了一个接口多种方

法。

2． 注意不能把成员变量声明为虚有的，也就是说 virtual关见字不能用在成员变量前面。
3． 正如上面所介绍的，一般应使用基类指针来调用虚函数，如果用点运算符来调用虚函数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4． 如果基类含有虚函数则当声明了一个基类的指针时，当基类指针指向不同的派生类时，它就会调用相应派生类中定
义的虚函数版本．这种调用方法是在运行时 决定的，例如在类Ｂ中声明了虚函数，Ｃ,D,E 都从Ｂ继承而来且都实现
了自已的虚函数版本，那么当定义了一个Ｂ类的指针Ｐ时，当Ｐ指向子类Ｃ时就会调用子类Ｃ中定义的虚函数，当

Ｐ指向子类Ｄ时就会调用子类Ｄ中定义的虚函数，当Ｐ指向子类Ｅ时就会调用子类Ｅ中定义的虚函数．

5． 虚函数须在基类中用 virtual关见字声明也可以在基类中定义虚函数，并在一个或多个子类中重新定义．重定义虚函
数时不需再使用virtual关见字，当然也可以继续标明virtual关见字，以便程序更好理解。

6． 包括虚函数的类被称为多态类．C++使用虚函数支持多态性．
7． 在子类中重定义虚函数时，虚函数必须有与基类虚函数的声明完全相同的参数类型和数量，这和重载是不同的．如
果不相同，则是函数重载，就失去了虚函数的本质．



8． 虚函数不能是声明它的类的友元函数，必须是声明它的类的成员函数，不过虚函数可以是另一个类的友元．
9． 一旦将函数声明为虚函数，则不管它通过多少层继承，它都是虚函数，例如Ｄ和Ｂ继承，而Ｅ又从Ｄ继承，那么在
Ｂ中声明的虚函数，在类Ｅ中仍然是虚函数．

10．隐藏虚函数：如果基类定义了一个 虚函数，但派生类中却定义了一个虚函数的重载板本，则派生类的这个版本就会
把基类的虚函数隐藏掉，当使用基类指针调用该函数时只能调用基类的虚函数，而不能调用派生类的重载版本，当

用派生类的对象调用基类的 虚函数时就会出现错误了，因为基类的虚函数被派生类的重载版本隐藏了。

11．带默认形参的虚函数：当基类的虚函数带有默认形参时，则派生类中对基类 虚函数的重定义也必须有相同数量的形
参，但形参可以有默认值也可以没有，如果派生类中的形参数量和基类中的不一样多，则是对基类的虚函数的重载。

对虚函数的重定义也就意味着，当用指向派生类的基类指针调用该虚函数时就会调用基类中的虚函数版本。比如基

类定义 virtual void f(int i=1, int j=2){}则派生类中必须定义带有两个形参的函数f才是对基类虚函数f的重定义，不然
就是函数 f的重载版本，比如派生类中定义的 void f()，void f(int i)，void f(int i=2)都是对函数 f的重载，不是对 f的
重定义。而 void f(int i, int j)，void f( int i, int j=3)，void f(int i=4, int j=5)都是对虚函数f的重定义。

12．如果虚函数形参有默认值，那么派生类中的虚数的形参不论有无默认值，当用指针调用派生类中的虚函数时就会被
基类的默认值覆盖，即派生类的默认值不起作用。但用派生类的对象调用该函数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3．当用指向派生类的基类指针调用虚函数时是以基类中的虚函数的形参为标准的，也就是只要调用的形式符合基类中
定义的虚函数的标准就行了。比如基类中定义 virtual void f(int i=1,int j=2){}派生类中重定义为 void f(int i, int j=3){}
这时如果用派生类的对象调用这个派生类中的 虚函数f 时必须至少要有一个实参，但是用指向派生类的基类指针调
用该虚函数时就可以不用任何形参就能调用派生类中的这个函数f，比如语句 p->f()就会调用派生类中的 虚函数版本。
当用指向派生类的基类指针调用虚函数时是以基类中的虚函数的形参为标准的，也就是只要调用的 形式符合基类中

定义的虚函数的标准就行了。

14．析构函数可以是虚函数，但构造函数不能．
15．纯虚函数声明形式为 virtual 类型 函数名(参数列表)=0;注意后面的等于0；
16．如果类至少有一个纯虚函数，则这个类就是抽象的。
17．如果基类只是声明虚函数而不定义虚函数则此虚函数是纯虚函数．任何派生类都必须实现纯虚函数的自已的版本．如
果不实现纯虚函数那么该类也是抽象类。

18．抽象类不能有对象，抽象类只能用作其它类的基类，因为抽象类中的一个或多个函数没有定义，所以不能用抽象类
声明对象，

19．仍然可以用抽象类声明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派生类对象．
20．如果派生类中未定义虚函数，则会使用基类中定义的函数．
21．虚函数虚拟特性是以层次结构的方式来继承的，例如Ｃ从Ｂ派生而且Ｃ中重定义了Ｂ中的虚函数，而Ｄ又从Ｃ派生
且未重定义Ｂ中的虚函数，这时声明一个基类指针Ｐ，当Ｐ指向类Ｄ，并调用Ｄ中的虚函数时，由于Ｄ中未重定义

虚函数他会调用基类中的虚函数版本，这时他会调用类Ｃ中的虚函数而不是类Ｂ中的虚函数，因为类Ｃ比类Ｂ更接

近于类Ｄ．

例：虚函数的应用
class A

{public:int a; virtual void f(){cout<<"èéêQë<<"\n";} virtual void h(int i=1,int ìKíHIOPQRSS"îéêQïë<<"\n";}

ðUVHIOPQRSS"ñéUë<<"\n";}//virtual int b;  //错误，不能把成员变量声明为虚有的。 };

class B:public A

{public: int b;

void f(int i){cout<<"paif()"<<"\n";} //重载虚函数f。

void f(){cout<<"paiõQë<<"\n";} //在派生类中重定义虚函数f

void h(){int b;b=5; cout<<"paifu"<<b<<"\n";}   //重载虚函数h的版本。注意这里不是对基类虚函数的重定义。

void h(int i,int úKaHIint b; b=ûMOPQRSS"paiüQïë<<b<<"\n";}//当基类中的虚函数有默认形参时，派生类中重定义基类中的虚函数的版

本必须有相同数量的形参，形参可以有默认值，也可以没有。如果形参数量不一样多则是对虚函数的重载。

@ABCDEFGHII"JKAL<<"\n";}};

int main()

{B m; A MNOPQR

//pSTUOVRWX/错误，指向派生类的基类指针不能调用派生类中的成员，只能调用基类中的成员，除非该成员是虚函数。

pijkBCRWWW//调用派生类中的函数f，输出pailG

//pmnkBoCRWXX错误，注意这里不是在调用派生类中带一个形参的f函数，因为带一个参数的f函数不是虚函数，用指向派生类的基类指针时

不会调用派生类中的函数，除非这个函数是虚函数。这里基类中没有定义这种带一个形参的f函数，所以这时会出现错误。

pxyz{{kBCRW//调用基类的虚函数f，输出}KJG，可以用作用域运算符使用指向派生类的基类指针调用基类的虚函数

p���BCR//调用派生类中的虚函数版本h输出pai�G��，用指向派生类的基类指针调用虚函数时派生类中的虚函数的默认值在这里不起作用。

虽然派生类中的虚函数需要一个参数，但这里不给参数仍是调用的派生类的带两个参数的虚函数h，而不是调用派生类中的不带参数的h函数

//使用派生类对象调用成员
m.h();  //调用派生类中不带参数的h函数，如果要用对象调用派生类中带两个形参的h函数，在本例中必须使用一个实参值。

m.h(1); //调用派生类中带两个形参的h函数，输出pai�G�V，用对象调用派生类中的虚函数时函数的默认值不受基类虚函数默认值的影响



m.A::h();} // 调用基类中的虚函数h.

13.1.8 虚析构函数
1． 为什么需要虚析构函数：当使用 new运算符动态分配内存时，基类的析构函数就应该定义为虚析构函数，不然就会
出问题。比如类B由类A继承而来，则有语句A *p= new A；delete p;  这时没有问题，调用类A的析构函数释放类
A的资源。但如果再把类B的内存动态分配给指针p时如 p= new B; delete p；如果基类的析构函数不是虚析构函数
的话就会只调用基类A中的析构函数释放资源，而不会调用派生类B的析构函数，这时派生类B的资源没有被释放。

2．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基类的析构函数声明为虚析构函数，即在析构函数前加virtual关见字，定义为虚析构函数
时当用 delete释放派生类的资源时就会根据基类的析构函数自动调用派生类中的析构函数释放派生类的资源。

3． 只要基类中的析构函数是虚析构函数，则该基类的派生类中的析 构函数自动为虚析构函数，虽然派生类中的析构函
数前没有 virtual关见字，析构函数名字也不一样，但派生类中的析构函数被自动继承为虚析构函数。

4． 如果要使用 new运算符分配内存，最好将析构函数定义为虚析构函数。
例：使用 new 分配内存，但不定义为虚析构函数的情形
class A {public: int a; �zBCDEFGHII"�KzL<<"\n"; }};

class B:public A {public: int b;  ABCDEFGHII"¡KAL<<"\n"; }};

class C:public B{public: int c; ¢£BCDEFGHII"¤K£L<<"\n";}};

int main()

{A ¥NOne¦ A; delete p; //输出§KzR

//B m; p=¨QRWWWXX此语句没有错，但是将使指针p指向一个静态分配的内存地址，这时不能用delete语句释放指针p的资源。

//delete p;  //错误，指针p现在指向的内容不是动态分配的内存，而是静态内存，delete只能释放动态分配的内存。

p=neÁ B;  //动态分配派生类B的内存，并把地址赋给指针p。

delete p; //输出 ÈKzR在这里没有调用派生类的析构函数释放动态分配的派生类的内存资源。

B ÊNËOWneÌ B; delete p1; //输出ÍKAÎJKzÏ

p1=neÐ C; delete p1; //输出ÑKAÎJKz注意，这里没有释放掉子类C的资源。

}

例：使用 new 分配内存，且基类定义为虚析构函数的情形
class A {public: int a; virtual ÖzBCDEFGHII"×KzL<<"\n";} };//基类定义为虚析构函数

class B:public A {public: int b; ÚABCDEFGHII"ÛKAL<<"\n";} }; //派生类B自动继承为虚析构函数

class C:public B {public: int c; à£BCDEFGHII"áK£L<<"\n";}}; //派生类C也自动继承为虚析构函数

int main()

{A ãNOneä A; delete p;  //输出åKz

p=neæ B;

delete p; //输出çKAÎJKz因为基类定义的是虚析构函数，所以在这里调用派生类的析构函数释放动态分配的派生类的内存资源，并调用基

类的析构函数释放基类的资源

B ìN1= neí B; delete p1; //输出îKAÎJKz

p1=neï C;delete p1; } //输出 ðK£ÎJKAÎJKz这里因为类 B的析构函数被自动继承为虚析构函数，所以这里释放了子类 C的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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